四川省芦山县人民检察院
起 诉 书

芦检公诉刑诉〔2017〕37号

被告人许某，男，1981年**月**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5101811981********，汉族，文化程度初中肄业，四川省都江堰市人，住都江堰市**镇**街**号。2014年9月25日因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被芦山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7年3月8日被芦山县公安局依法执行逮捕。
本案由芦山县公安局侦查终结，以被告人许某、王某某、马某、田某某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合同诈骗罪，于2017年3月27日向本院移送审查起诉。本院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已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
经依法审查查明：
1、2013年4月，被告人许某和王某某、田某某（均已判处）相与伙同，许某经田某某的安排，通过他人伪造了芦山县房屋管理所公章和房屋产权登记专用章，时任芦山县房管所副所长马某提供正规的空白房屋所有权证、房屋他项权证和制作样式，田某某提供财富联盟借款所需房屋所有权证和房屋他项权证的具体信息，并在雅安市雨城区**路出租房内,使用电脑和打印机在伪造的空白房屋所有权证和房屋他项权证上打印,共同伪造编号为芦房权证芦字第6276、6**7、6278、6**9、7238号房屋所有权证和房他证芦字第4217、4218号房屋他项权证,向四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富联盟”）抵押借款I500万元。同年5月，许某和王某某、马某、田某某相互伙同在雅安市雨城区**路出租房内，采用同样的方法伪造编号为房权证芦字第8324、8**5、8326号房屋所有权证和芦房他项(震)芦房他证芦字第0001号,向财富联盟抵押借款800万元。
2、2013年7月,被告人许某和王某某、田某某相与伙同，使用伪造的空白房屋所有权证、房屋他项权证和伪造的芦山县房屋管理所公章、房屋产权登记专用章和供财富联盟借款所需房屋所有权证和房屋他项权证的具体信息，并在成都市神仙树大院出租房内,使用电脑和打印机在伪造的空白房屋所有权证和房屋他项权证上打印,共同伪造编号为芦房权证芦字第8356、8**7、8358、8**9、8360、8**1、8362、8363号房屋所有权证和芦房他证芦字第7369号房屋他项权证,向财富联盟借款1500万元。同年8月，许某和王某某相互伙同在成都市神仙树大院王某某出租房内,采用同样方法伪造编号为芦房权证字第0071956、00***57、0071958、00***59、0071960、00***75、0082376、00***77、0082378、0082379号房屋所有权证和芦房他证他权字第19686、19687、19688、19689、19690号房屋他项权证，向财富联盟借款5000万元。
2017年3月8日，被告人许某在成都市青羊区清江西路被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四分局的民警抓获归案。
认定上述事实，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和同案人的供述与辩解、鉴定意见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许某和王某某、马某、田某某伙同伪造房屋所有权证和房屋他项权证，为房屋所有权证和房屋他项权证而伪造芦山县房屋管理所公章和房屋产权登记专用章。被告人许某和王某某、马某、田某某先后伪造房屋所有权证、房屋他项权证共计35本，用于向四川**投资有限公司抵押借款共计8800万元，属于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许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属坦白，可以从轻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了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此致
芦山县人民法院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误

检察员　　袁永平
2017年5月5日


附：
1、被告人许某现羁押于雅安市看守所；
2、文书卷一册、证据卷四册；
3、起诉书正本一份、副本七份；
4、换押证三、四、五联。


